[bookmark: _GoBack]江汉大学2019年研究生招生复试考试科目、成绩计算办法（材料科学与工程、化学工程与技术）
一、复试考试科目
	招生单位
	复试科目

	
	必选题（30分）
	自选题（70分）

	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
	材料、化工综合
	以下科目中与初试科目不相同的1门：
无机化学、分析化学、物理化学、有机化学、材料成形设备、物理综合及原子分子结构、逻辑

	湖北省化学研究院
	
	

	交叉学科研究院
	
	

	环境与健康研究院
	
	

	机电与建筑工程学院
	
	

	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
	
	

	武汉生物医学研究院
	
	


2、 成绩计算办法
复试成绩与初试成绩各占50%作为录取成绩，其中复试成绩由专业能力测试、外国语能力测试、综合素质和能力面试成绩构成，总分100分，复试成绩构成比例如下：
	学科类别
	复试成绩所占比例

	
	专业能力
测试
	外国语
能力测试
	综合素质和
能力面试

	材料科学与工程
	30%
	20%
	50%

	化学工程与技术
	
	
	



